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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55� � � � �证券简称：金岭矿业 公告编号：2025-080

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

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特别提示

1.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。

2.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。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

1.召开时间

（1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25年12月9日14:30；

（2）网络投票时间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25

年12月9日9:15-9:25，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

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25年12月9日9:15-15:00期间的任意时间。

2.召开地点：公司二楼会议室

3.召开方式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

4.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

5.主持人：董事长迟明杰先生

6.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

二、会议出席情况

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28人，代表股份372,676,665股，占公

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.5989％，其中：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

1人，代表股份347,740,145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.4103％；通过网络投票方式

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27人，代表股份24,936,520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.1886％。

本次会议中小股东（指除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%以上股份

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出席的总体情况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227人，代

表股份24,936,520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.1886％。

公司董事、拟任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。

三、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

（一）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。

（二）表决情况：

1.审议关于选举王尧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

同意 372,194,465�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.8706％；

反对 465,300� � �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1249％；

弃权 16,900� � �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的0.0045％。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24,454,32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

权的98.0663％；反对465,3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.8659％；弃权

16,900股 （其中，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），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

0.0678％。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

2.审议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

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，关联方为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，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所

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47,740,145股。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关联方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，

出席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表决。

同意 24,441,120� �股，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.0134％；

反对 469,200� � �股，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.8816％；

弃权 26,200� � �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），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

有效表决权的0.1051％。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24,441,12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

权的98.0134％；反对469,2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.8816％；弃权

26,200股 （其中，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），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

0.1051％。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

四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

1.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国浩律师（济南）事务所

2.律师姓名：赵新磊 吴彬

3.结论性意见：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、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

格、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，合法、有效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1.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；

2.法律意见书；

3.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

特此公告。

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年12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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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

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（临时）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

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 ）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（临时）

通知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后以专人书面送达方式发出，2025

年12月9日16:30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，会议由董事长迟明杰先生主持，公司

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。会议应出席董事九名，实际出席董事九名。会议的召集及召开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决议合法有效。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

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：

1.审议通过关于补选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

公司补选董事王尧伟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，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。

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为：刘江宁女士、肖岩先生、王尧伟先生，刘江宁女

士为主任委员。

同意9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1.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（临时）决议；

2.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

特此公告。

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年12月10日

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

网上路演公告

保荐人（联席主承销商）：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联席主承销商：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 “发行

人”）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

Ａ

股）并在主板上市（以下

简称“本次发行”）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

会审议通过，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（证

监许可〔

２０２５

〕

２１０２

号）。

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泰海通”、“保

荐人（联席主承销商）”）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联席主承

销商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南证券”）担任本

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（国泰海通及西南证券以下合称“联

席主承销商”）。

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（以下

简称“战略配售”）、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（以下

简称“网下发行”）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

Ａ

股股份和

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（以下简称

“网上发行”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联席

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，网下不再

进行累计投标询价。

本次公开发行新股

１０

，

０００．００００

万股， 占发行人发行后

总股本的

２１．７４％

。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

３

，

０００．００００

万股，占本次发行数量的

３０．００％

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

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。 回拨机制启

动前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

４

，

９００．００００

万股，占扣除初始战

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

７０．００％

，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

２

，

１００．００００

万股，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

３０．００％

。 最终网下、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

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，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

情况确定。

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

关安排，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

演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。

１

、网上路演时间：

２０２５

年

１２

月

１１

日（

Ｔ－１

日，周四）

１４

：

００－

１７

：

００

２

、网上路演网址：

上证路演中心：

ｈｔｔｐ

：

／／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．ｓｓｅｉｎｆｏ．ｃｏｍ

上海证券报·中国证券网：

ｈｔｔｐｓ

：

／／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．ｃｎｓｔｏｃｋ．ｃｏｍ／

３

、参加人员：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

承销商相关人员。

本次发行的《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

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意向书》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

ｈｔｔｐ

：

／／ｗｗｗ．ｓｓｅ．ｃｏｍ．ｃｎ

）查询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。

发行人：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保荐人（联席主承销商）：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联席主承销商：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２０２５

年

１２

月

１０

日

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

特别提示

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纳百川”“发行

人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

２

，

７９１．７４

万股人民币普通

股（

Ａ

股）并在创业板上市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发行”）的申请已经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并已获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（证监许可〔

２０２５

〕

２１０１

号）。 本次发

行的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主承销商”）。

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，并于

２０２５

年

１２

月

１０

日（

Ｔ＋２

日）及时履行缴款义务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１

、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，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

交收义务，确保其资金账户在

２０２５

年

１２

月

１０

日（

Ｔ＋２

日）日终

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，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，由此产生

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。 投资者款项划付

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。

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。

２

、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

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

７０％

时，发

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

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。

３

、本次发行的股票中，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

售期安排，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

日起即可流通。

４

、网上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但未足

额缴款的情形时，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

次日起六个月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算，含次日）内不得参

与新股、存托凭证、可转换公司债券、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

购。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、存托凭

证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。

５

、本公告一经刊出，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

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。

根据《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

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》，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

２０２５

年

１２

月

９

日 （

Ｔ＋１

日）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

５０４５

号深业中心

３１１

室主持了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。 摇号仪式按照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进行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深圳市罗湖公

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。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：

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

末“

４

”位数

８２２２

末“

５

”位数

０７３６１

，

３２３６１

，

５７３６１

，

８２３６１

末“

６

”位数

８００８６２

，

０５０８６２

，

１７５８６２

，

３００８６２

，

４２５８６２

，

５５０８６２

，

６７５８６２

，

９２５８６２

末“

７

”位数

３６６４６５５

，

１６６４６５５

，

５６６４６５５

，

７６６４６５５

，

９６６４６５５

，

９８０７９８３

，

２３０７９８３

，

４８０７９８３

，

７３０７９８３

末“

８

”位数

１５４８１０７０

，

３５４８１０７０

，

５５４８１０７０

，

７５４８１０７０

，

９５４８１０７０

，

１８４７３９０４

，

６８４７３９０４

末“

９

”位数

１４０６０４２６２

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纳百川

Ａ

股股票的投资者

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，则为中签号码。 中

签号码共有

２２

，

８９２

个，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

５００

股纳百川

Ａ

股股票。

发行人：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２０２５

年

１２

月

１０

日

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

特别提示

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纳百川”“发行

人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

２

，

７９１．７４

万股人民币普通

股（

Ａ

股）并在创业板上市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发行”）的申请已经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

通过，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（证监许可

〔

２０２５

〕

２１０１

号）。

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（以下

简称“战略配售”）、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（以下

简称“网下发行”）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

Ａ

股股份和

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（以下简称

“网上发行”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浙商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主承销商”）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

量为

２

，

７９１．７４

万股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

２２．６３

元

／

股。

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

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，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

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“公募基金”）、全国社

会保障基金（以下简称“社保基金”）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（以

下简称“养老金”）、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（以下简称

“年金基金”）、符合《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》等规定的保险

资金（以下简称“保险资金”）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

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，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

次发行的战略配售。

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

５５８．３４８０

万股， 占本次发

行数量的

２０．００％

。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，本次发行最终

战略配售数量为

４１８．７６１０

万股，占本次发行数量的

１５．００％

。 本

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

１３９．５８７０

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。

战略配售回拨后、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，网下初始

发行数量为

１

，

７０２．９７９０

万股，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

次发行数量的

７１．７７％

；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

６７０．００００

万股，占

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

２８．２３％

。 最终网

下、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

２

，

３７２．９７９０

万股，网上及网下最终发

行数量根据回拨情况确定。

根据《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

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发行公告》”）公布的回

拨机制，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

１１

，

４６８．０６７２４

倍，高于

１００

倍，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，将扣

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

２０．００％

（向

上取整至

５００

股的整数倍，即

４７４．６０

万股）由网下回拨至网上。

回拨后，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

１

，

２２８．３７９０

万股，占扣除最终战

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

５１．７７％

；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

１

，

１４４．６０００

万股，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

的

４８．２３％

。回拨后，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

０．０１４８９６６５３２％

，

有效申购倍数为

６

，

７１２．９１７２２

倍。

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，并于

２０２５

年

１２

月

１０

日（

Ｔ＋２

日）及时履行缴款义务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１

、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，于

２０２５

年

１２

月

１０

日（

Ｔ＋

２

日）

１６

：

００

前，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，及时足额

缴纳新股认购资金。

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，未在规定时间内

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，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

无效，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。 多只新股同日发

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，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股份无效。 不同

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，若认购资金不足，共用银行账户

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。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

新股，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，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。

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

销。

２

、本次发行的股票中，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

售期安排，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

流通。

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，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

其获配股票数量的

１０％

（向上取整计算）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

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

６

个月。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

股票中，

９０％

的股份无限售期，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

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；

１０％

的股份限售期为

６

个月， 限售期自

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。 网下投资

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，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

象填写限售期安排，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所披露的

网下限售期安排。

战略配售方面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

为

１２

个月，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

起开始计算。 限售期届满后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

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

规定。

３

、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

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

７０％

时，发

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

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。

４

、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，

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

的，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，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

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。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

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。 配售

对象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、列入限制名单期

间，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

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。 网下投资者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

和配售业务、列入限制名单期间，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

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

业务。

５

、本公告一经刊出，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

的所有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。

一、战略配售最终结果

本次发行价格为

２２．６３

元

／

股，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

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，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

金、社保基金、养老金、年金基金、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

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，故保荐人相关子公

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。

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均为

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者长期合作愿景的

大型企业或者其下属企业。

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

５５８．３４８０

万股， 占本次发

行数量的

２０．００％

。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，本次发行最终

战略配售数量为

４１８．７６１０

万股，占本次发行数量的

１５．００％

。 本

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

１３９．５８７０

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。

截至

２０２５

年

１２

月

２

日（

Ｔ－４

日）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

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。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

应金额的多余款项，主承销商将在

２０２５

年

１２

月

１２

日（

Ｔ＋４

日）

之前，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。

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

协议中的相关约定，确定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结果如下：

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（股） 获配金额（元） 限售期

１

北京安鹏科创汽车产业投资基金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８３７

，

５２２ １８

，

９５３

，

１２２．８６ １２

个月

２

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

８３７

，

５２２ １８

，

９５３

，

１２２．８６ １２

个月

３

广州越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

８３７

，

５２２ １８

，

９５３

，

１２２．８６ １２

个月

４

厦门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

８３７

，

５２２ １８

，

９５３

，

１２２．８６ １２

个月

５

阳光电源（三亚）有限公司

８３７

，

５２２ １８

，

９５３

，

１２２．８６ １２

个月

合计

４

，

１８７

，

６１０ ９４

，

７６５

，

６１４．３０ －

注：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。

二、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

（一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

根据 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 〔第

２２８

号〕）、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 〔第

２０５

号〕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

实施细则（

２０２５

年修订）》（深证上〔

２０２５

〕

２６７

号）、《深圳市场首

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（

２０２５

年修订）》（深证上

〔

２０２５

〕

２２４

号）、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》（中证协

发 〔

２０２３

〕

１８

号）、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》

（中证协发 〔

２０２５

〕

５７

号）、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

类评价和管理指引》（中证协发〔

２０２４

〕

２７７

号）等相关规定，主

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。 依

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，主承

销商做出如下统计：

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

２０２５

年

１２

月

８

日 （

Ｔ

日）结

束。 经核查确认，《发行公告》中披露的

２９１

家网下投资者管理

的

８

，

５８１

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，均按照《发行公告》的要求进

行了网下申购，有效申购数量为

６

，

５１６

，

９７０

万股。

（二）网下初步配售结果

根据《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

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》（以下简称 “《初步询价

及推介公告》”）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，发行人

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，各类网下投资

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：

配售对象类别

有效申购股数

（万股）

占网下有效

申购数量的

比例

初步配售数量

（股）

占网下发行

总量的比例

各类投资者初

步配售比例

Ａ

类投资者

４

，

４７０

，

９４０ ６８．６０％ ８

，

６０３

，

７３３ ７０．０４％ ０．０１９２４３６８％

Ｂ

类投资者

２

，

０４６

，

０３０ ３１．４０％ ３

，

６８０

，

０５７ ２９．９６％ ０．０１７９８６３３％

合计

６

，

５１６

，

９７０ １００．００％ １２

，

２８３

，

７９０ １００．００％ ／

注：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，均为四舍五入原因

造成。

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《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》

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，本次配售未产生余股。 最终各配售

对象获配情况详见“附表：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”。

三、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的联系方式

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

疑问，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，具体联系方式如下：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资本市场部

联系电话：

０２１－８０１０６０２２

、

８０１０５９１１

发行人：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２０２５

年

１２

月

１０

日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
